江门市生态环境局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江蓬环改〔2025〕51号

当事人：蓬江区川邑建材经营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703MABPJ7T31M
经营者：朱小辉
身份证号码：42XXXXXXXXXXX12
[bookmark: _GoBack]住址：湖北XXXXXXXXXXXX号
登记地址：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石头村民委员会龙舟山脚3号厂房自编之一

一、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2025年12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经营的建材加工项目进行检查，发现存在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你（单位）位于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石头村民委员会龙舟山脚3号厂房自编之一处，主要从事建材加工项目。现场检查时，有铲车正在作业，露天堆场堆放着大量砂石材料，砂石堆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周围也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该处有一台雾炮机，但检查时未开启运行。即你（单位）存在对不能密闭对的易产生扬尘的物料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也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2025年12月12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所作的《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
2.2025年12月12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询问所作的《江门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
3.2025年12月12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所拍摄的视频资料和照片资料。
证据1、2、3证明一是你（单位）的主体信息和经营者身份信息；二是现场检查时你（单位）经营的堆料场露天堆放的砂土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且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事实。
4.2025年8月8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所作的《江门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NO:TX25080801）。
证据4证明你（单位）经责令改正后仍未改正违法行为，不满足《江门市生态环境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轻微环境违法行为清单》中序号12不予处罚的情节。
5.2025年12月12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调查所作的《江门市生态环境局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证据5证明你（单位）已提供经确认过的送达地址和方式。
2、 责令改正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江门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堆场贮存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水泥、石灰、石膏、砂土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应当密闭；不能密闭的，应当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并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规定，依据《江门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项“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行政、自然资源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二）对不能密闭的易产生扬尘的物料，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或者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的规定，我局责令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立即对堆场贮存不能密闭的易产生扬尘的物料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并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
我局将对你（单位）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实施复查，如果复查时发现你（单位）拒不改正的，我局将依据《江门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项“……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二）对不能密闭的易产生扬尘的物料，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或者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的规定 ，可以对你（单位）的违法行为进行责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
三、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江门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受理地址：江门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江门市蓬江区西园里中三号之一江门市人民政府西侧门；也可以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地址:江门市蓬江区胜利路154号珠西创谷自编1号楼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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